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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委員就經濟部應暫緩電價調整，加強檢討台電公司經營狀況及營運效率後，再採緩和調漲

、分段實施方式進行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一、電價調整情形 

(一)台電公司已於今（101）年 3 月 30 日提送電價合理化方案，經濟部 4 月 11 日召開「電力

及天然氣價格諮詢會」討論，由於符合「合理價格、節能減碳、照顧民生」原則，經濟

部爰於 4 月 13 日同意台電公司提案內容，並由該公司辦理公告。 

(二)未來電價將採取緩和漸進原則分三階段調整，6 月 10 日起，電價先依原公告方案調幅的

40%進行調整；12 月 10 日再按原公告方案調幅的 40%調整；最後的 20%則要視台電提出

的具體改革方案及成效後，再決定調整日期。 

(三)住宅用電部分，每月用電量低於 330 度之用戶，電費維持原價不調整，將完全不受影響

；第一、二階段調整後，整體住宅用電累計調幅由原方案 16.9%降為 9%。 

二、為符合社會各界期待，經濟部已於 4 月 9 日邀請專家學者及消費者代表等，成立「台電及中油

公司經營改善小組」，將從經營效率、採購制度、人事制度及民營化進程等四個面向，檢討

台電及中油公司經營成本與績效，預計於 6 月 30 日前提出初步檢討報告。 

三、核四計畫自執行以來受到停復工、營建物價大幅上漲，致廠商履約情形不佳、主要承攬商倒閉

等因素影響，嗣復因應日本福島核能電廠發生 311 核子事故，執行安全總體檢，並根據評估

結果進行強化措施，以及改善試運轉測試所發現之問題，致整體工期延長、費用增加，必須

進行評估修訂。目前台電公司已成立策略指揮中心，引進國外具實務經驗之專家協助進行工

期管控及技術指導，現正評估整體工期及投資總額中，俟評估完成將循序報核。 

四、現階段台電公司對外購電價格較台電公司自行發電平均成本高之原因，主要為台電公司部分燃

氣電廠興建完成時間較早，建廠成本相對較低，且折舊費用多已攤提完畢，無須再提列折舊

成本所致。 

五、有關撥補台電公司離島供電虧損部分，鑒於政府請台電公司自行吸收離島供電虧損之主因，在

於避免虛增總預算，原則將採先行記帳方式處理，俟台電公司未來有盈餘時予以扣抵離島供

電虧損，免予繳庫。 

（七十一）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政府應更主動連結社會各資源網絡，

強化自殺防治功能，推動自殺防治守門人概念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63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0-765） 

黃委員就促請政府更主動連結社會各資源網絡，強化自殺防治功能，推動自殺防治守門人概

念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查本署為積極推動自殺防治守門人概念，業已採取以下具體措施： 

(一)依據公共衛生三段預防概念，擬定「全國自殺防治策略行動方案」計畫（第 1 期 94 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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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第 2 期 98 年至 101 年），統整確立自殺防治發展概念之架構及策略，逐年依照計

畫推動自殺防治工作，有關自殺防治守門人概念，為其重要之全面性自殺防治策略。 

(二)為推廣「珍愛生命，希望無限」之觀念，本署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100 年度已針對司法人

員、各級學校師生、護理人員、醫師、藥師、矯正機關戒護人員、志工、警政主管、國

軍部隊心輔官、社督導、社區關懷訪視員、原住民據點社工及教會人員…….等，辦理珍

愛生命守門人訓練課程共計 43 場次，約 3,681 人次參加訓練。 

(三)101 年度除持續推動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及宣導，並訂定年度推廣議題及對象，例如推動

校園自殺防治，製作校園生命教育教材，並將校園自殺防治工作帶入家庭等。並針對使

用安眠藥自殺問題，將持續結合全國性藥事人員組織，推動社區藥局人員自殺防治守門

人教育訓練課程。 

(四)本署補助縣市衛生局辦理之「整合型精神疾病防治與心理衛生工作計畫」中，持續將「

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活動，列為縣市衛生局所應辦理工作項目，並將村里長、村里幹

事列為重點訓練對象，累計至 100 年度目前統計結果，縣市衛生局計辦理自殺防治守門

人訓練 226 場次，村里長、村里幹事有 10,423 人參加，佔全國村里長及村里幹事人數

68.94%，101 年亦持續辦理，並提升教育訓練涵概率達 90%以上。 

二、針對近期媒體報導多起因經濟或家庭因素之自殺案件，已函請內政部、教育部、國防部、法務

部、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等共同發揮社會安全服務網絡之精神，特別加強經濟困

難及弱勢民眾之服務，並適時加強宣導各項措施，以避免不幸憾事發生。 

（七十二）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中醫診所推拿輔助人員工作權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62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0-755） 

黃委員就中醫診所推拿輔助人員工作權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按醫療法第 58 條規定：「醫療機構不得置臨床助理執行醫療業務。」意即臨床助理若執行醫

療業務，需具備有醫事人員資格，始得為之。爰此，中醫診所推拿輔助人員如未具醫事人員

資格，於中醫醫療機構逕自或於醫師指示下從事推拿等醫療服務，即屬違法，本應依醫療相

關法律規定論處。 

二、次查「中醫傷科推拿」，係為醫療行為，指以治療疾病、矯正殘缺為目的，經過診察程序，由

中醫師於醫療機構為之；至於「傳統整復推拿」，指以紓解筋骨、恢復疲勞為目的，不經診

察程序，由其他人於非屬醫療機構之場所而執行之推拿，這部分不屬於醫療行為，依法不得

申報健保醫療費用，亦不得宣稱其具有醫療效能。 

三、另查，本署業於 4 月 26 日召開「傳統整復推拿人員執行業務管理相關事宜」會議，基於消費

者權益保障及政府施政一體精神，針對長期存在已久的傳統整復推拿人員正式納入管理，明


